
2023年赠与房屋协议才有法律效应(通
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赠与房屋协议才有法律效应篇一

赠与人：

受赠人：

赠与人将其房屋赠与受赠人，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
本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一条赠与房屋状况

房屋坐落

房屋规格

房屋面积

备注：该房屋已于年月日出租给(姓名)使用。

第二条受赠人的义务

受赠人取得赠与房屋所有权，不得解除与租赁合同，除非主
动提出终止租赁合同。

第三条赠与房屋的交付



赠与人与受赠人于年月日共同到房地产部门办理产权过户手
续。

第四条合同的变更与终止

赠与房屋尚未交付时，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可以变更
或终止合同。但可以适当赔偿受赠人因相信赠与人赠与行为
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五条赠与的撤消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消赠与：

(1)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的。

(2)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

第六条争议的解决方式

一切与本合同有关的纠纷，首先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任何一方可以向仲裁庭申请仲裁。

第七条合同的补充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一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及有关规定，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
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八条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赠与人(签名)： 受赠人：(签名)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赠与房屋协议才有法律效应篇二

甲方(赠与方)：_________(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_________

乙方(受赠人)：_________(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_________

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就赠与事项达成如下协
议：

1.赠与标的的状况：_________(包括赠与标的的名称、数量、
所在地等);

2.赠与方的权利：_________;

3.赠与方的责任义务：_________;

4.赠与物交付的时间、地点：_________。

5.乙方应于_________之间做出是否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否
则，赠与不发生效力。

6.其它_________。

甲方(盖章)：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

赠与房屋协议才有法律效应篇三

1、本协议分别自各方签章之日起对其生效。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



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3、本协议一式七份，签字方各执一份，有限责任公司保存一
份，七份具有同等效力。

赠与人：

日期：

受赠人一：

日期：

受赠人二：

日期：

受赠人三：

日期：

受赠人四：

日期：

受赠人五：

日期：

赠与房屋协议才有法律效应篇四

1.提交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六、本合同未作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
规定执行。

七、其他约定事项_________。

八、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章)：_________ 乙方(签章)：_________

赠与房屋协议才有法律效应篇五

乙方（受赠人）：_____，身份证号
码：____________________

丙方（共有人）：_____，身份证号
码：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自愿将其与丙方共同所有的不动产房无偿赠与乙方。按照
《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
原则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自愿达成赠与房产协议如下：

一、甲方自愿将其位于____________________处的建筑面积
约_____平方米（以实际丈量面积为准）的房产无偿赠与甲方，
乙方自愿接受该房屋。

二、甲、乙双方确认，虽然房屋所有权未办理登机，但依法
对该房屋享有共有权的权利人（甲、丙双方）均已同意将该
房屋无偿赠给乙方。同时，甲方承诺所有赠与房屋不存在权
属纠纷，并保证房屋不受他人合法追索，如将来该房产所涉
纠纷均与乙方无关。

三、甲方声明该无偿赠与的房屋只归乙方个人所有，不受乙
方婚姻家庭状态影响。



四、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房屋所有权归乙方所有。

五、本协议未尽事宜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
规定。

六、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捺印之日起生效。

七、甲方赠与乙方房产，如有所需，可以将本协议在双方签
订后经公证处公证。

八、本协议一式_____份，甲、乙、丙三方各执_____份。

甲方（签字）：__________

乙方（签字）：__________

丙方（签字）：__________

签订时间：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